附表

德宏州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评估表

	序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指标
	分值
	赋分细则
	自评分

	1
	总体目标任务

（15分）
	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情况
	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情况
	15分
	根据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情况赋分。
	

	2
	综合

治理

（30分）
	水土流失治理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规划确定和省级下达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目标情况
	20分
	完成省州级水土保持规划确定和省州级下达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目标，得20分，其余按治理面积完成率×20分计算得分。
	

	3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完成情况
	10分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达90%以上得5分；县市配套资金到位，按照配套资金到位率×5分计算得分。根据工程建设质量及实施效益情况扣分，扣完为止。若无该项指标，对应分值并入上一项指标中。
	

	4
	预防

保护

（25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生产建设项目监督执法情况
	15分
	生产建设项目未批水土保持方案先行开工但未依法查处的，每发现1个扣0.5分；县市的生产建设项目未完成水土保持自主验收先期投产运行但未依法查处的，每发现1个扣0.5分。扣完为止。
	

	5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情况
	10分
	按照批复生产建设项目情况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率100%，得10分，其余按征收情况赋分。
	

	序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指标
	分值
	赋分细则
	自评分

	6
	综合

监管

（30分）
	建立领导协调机制
	建立水土保持委员会、领导小组或联席议事等协调机制
	10分
	建立水土保持委员会、领导小组或联席议事等协调机制，得10分；未建立不得分。
	

	7
	
	水土保持监测和信息化应用情况
	保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费，完成水土保持监测任务情况
	10分
	落实与水土保持监测极匹配的工作经费，得5分；完成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完成区域动态监测、监测站网建设与运行规范），得5分。
	

	8
	
	
	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完成情况
	10分
	根据国家基本站点运行和维护、生产建设项目和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信息录入及“天地一体化”监管和“图斑精细化”管理等情况赋分。被省水利厅通报1次扣1分。
	

	总分
	100分
	
	

	9
	其他
	加分项
	5分
	在增加水土保持投入、创新水土保持工作机制方面出台重大政策；生态清洁小流域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的，酌情加分，最多加5分。
	

	10
	
	扣分项
	5分
	发生严重人为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方面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违规违法使用资金等。根据情况扣分，最多扣5分。
	


